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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寶：的士裝攝錄機是三贏方案

▲的士車廂擬強制安裝攝錄機。

【大公報訊】記者莫思年報道：特區
政府擬明年第二季修例，規定所有的士在車
廂安裝攝錄機、行車記錄儀及提供電子支
付。在昨日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上，運
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這是三贏方案，
對業界、乘客及政府都是好事，可警醒少數
害群之馬，保障乘客。

有議員關注乘客私隱保障，如何監察
司機，例如會否刻意遮蓋攝錄鏡頭，及如何
防範司機將片段放上網，陳美寶強調當局重
視私隱，私隱條例適用於車廂安裝攝錄設
備，日後會有中央平台綜合管理攝錄片段，
將會加密，防止被盜用，亦會定期驗車，當

局不排除會突擊檢查。至於可否再安裝私人
車Cam，她指除了規定的攝錄系統外，如
車Cam不會拍攝到乘客容貌，只作輔助駕
駛之用便可以，否則會違例。

而的士添置攝錄機及上載傳送會增加
業界支出，有議員希望政府提供資助，建議
政府協助業界採購。陳美寶回應指車主及司
機的財政責任，不應由政府承擔，而市面上
有很多不同的攝錄系統供應商，價錢已具競
爭力。

另外，陳美寶表示，截至本月10日，在
的士記分制下，有26名司機被扣分，其中17
人被扣10分，7人被扣5分，2人被扣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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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條例》於1955年實
施，近70年來，除了在2012年推出
強制驗樓及強制驗窗計劃外，並無重
大修改。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檢討
《建築物條例》，發展局昨日提交立
法會文件表示，已就加快樓宇檢驗和
修葺、理順處理僭建物政策、提升建
築工程安全這三個範疇，進行系統性
檢討。

發展局數據顯示，強制驗樓、驗
窗計劃涉及公用部分的驗樓通知，遵
辦率分別只有41%及71%，情況不
理想。現行條例只對不遵辦驗樓通知
設有1500元定額罰款，發展局建
議，對不遵辦驗樓通知引入定額罰
款，罰款額6000元，同時將不遵辦
驗窗通知的罰款增至3000元。對不
遵辦驗樓、驗窗等通知和命令而被檢
控的個案，提高法庭可判最高罰則，
就涉及外牆或其伸出物部分的強制驗
樓通知，建議將最高罰則增加四倍，
由5萬元提高至20萬元

接手僭建物亦孭責
發展局並建議，針對僭建地庫、

圍封天台等 「嚴重僭建物」 ，不遵辦
清拆令的罰款提升為30萬元，監禁兩
年（詳見表）。發展局發言人稱，過
往檢控僭建，需證明業主或承建商等
明知故犯，但日後只要有合理懷疑僭
建與業主等有關，就可以檢控，罰則
提高至罰款200萬元及監禁2年，並
會要求法庭量刑時，考慮僭建物大
小、物業位置等，例如豪宅獨立屋帶
來的經濟效益，和舊樓天台僭建有差
別，量刑時應反映。

針對有業主辯稱只是接手前業主
搭建的僭建物，以規避法律責任，發
展局建議訂立新罪行，如業主在修例

生效後的若干指明時間後獲得的物
業，有嚴重僭建物，不論僭建物是否
由該業主搭建，均屬違法。如循簡易
程序由裁判法院定罪，最高罰款為30
萬元及監禁2年；如循公訴程序由區
域法院或更高級法院定罪，建議最高
罰款應較現時最高罰款100萬元為
高。若物業買賣的律師或地產代理，
明知單位觸犯僭建物條例，而協助業
主獲得存在嚴重僭建物的物業，須負
上同樣責任。

嚴重傷亡 10倍罰款
為提升建築安全，針對直接涉及

嚴重傷亡事故的工程的人，發展局建
議參考《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引入
可公訴罪行，並將最高罰則由100萬
元提升至1000萬元，與《職業安全
及健康條例》看齊。

立法會議員、民建聯發展事務發
言人劉國勳表示，過去政府對不遵從
驗樓、驗窗令的業主太寬容，加上檢
控程序需時，違規業主可一直拖延。
今次建議引入定額罰款，免除繁複檢
控程序，相信有助減少拖延。他亦支
持引入新罪行，認為是回應市民訴
求，業主需承擔不遵從法例的嚴重責
任和後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建議，
政府推出更多支援舊式樓宇業主的措
施，讓沒申請樓宇更新大行動資助計
劃的業主，也可獲得如市建局 「招標
妥」 服務，提供遵辦工程的價格參考
及建議。他並期望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 增加受資助名額，由發展局統
籌，屋宇署、民政事務總署及市建
局等協作，篩選可代辦工程樓
宇，或協助他們申請市建局的
資助。

拒絕驗樓罰款6000
不拆僭建可囚兩年

發展局倡修例 加辣懲違規業主

舊樓失修石屎剝落傷及途人、大潭豪宅紅山半島有巨
型僭建物的事件引起社會關注，針對不少違規業主收到僭
建清拆令、驗樓通知後 「懶懶閒」 ，發展局建議修訂《建
築物條例》，對違規業主 「加辣」 懲處，包括引入新罪
行，及引入公訴程序檢控，提高罰則，並引入定額罰款。
不遵辦驗樓通知引入定額罰款6000元；涉及嚴重僭建罪
成可被罰款最高100萬元；涉及建築安全的罪行，參考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引入可公訴罪行，最高罰則提升
至1000萬元。

政府將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目標在2026年
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有立法會議員贊成修
例，認為有助減少業主拖延驗樓，承擔不遵從法例的責任
和後果。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2021-2023年發出僭建物清拆令
小型／輕微僭建物：平均每年發出清拆令

較大型／較嚴重僭建物：平均每年發出清拆令

天台搭建物： 1372（15%）
平台構築物： 929（10%）
天井／私人後巷構築物： 709（8%）
影響走火通道的改動： 433（5%）
牆身及地板的改動： 319（3%）
分間單位： 205（2%）
結構性改動： 14（0.2%）
地庫： 15（0.2%）
小計： 3996（44%）

門／閘： 1975（22%）
招 牌： 1016（11%）
晾衣架： 868（9%）
簷 篷： 693（8%）
樓宇裝備的承托支架： 344（4%）
可收合遮篷： 269（3%）
小計： 5165（56%）

資料來源：發展局
總數：9161（100%）

▲

發
展
局
建
議
修
訂
《
建
築
物
條
例
》
，

加
強
罰
則
，
針
對
僭
建
物
業
主
漠
視
清

拆
令
。

􀎠小型僭建􀎡豁免 晾衫架毋須審批
發展局昨日提交

立法會文件表示，為平
衡市民日常生活需要和 「小型僭建物」
的低風險，以及善用有限執法資源打擊
嚴重僭建個案，將以務實便民的方式處
理 「小型僭建物」 ，也可集中執法資源
以提升嚴重僭建物的執法效能。

發展局表示，違規工程個案眾多，
在有限的人手資源下，屋宇署須按 「風
險為本」 方針，釐定執法的緩急先後，
對正在建造或新建成的僭建物、構成明
顯威脅或迫切危險、嚴重衞生或環境滋
擾等違規個案優先執法。過去三年，屋
宇署平均每年向違規業主發出約9000至
10000張清拆令。截至今年10月，逾期

未獲遵辦的清拆令約有36000張。

新界村屋僭建申報擬重啟

發展局建議，新增更多 「指定豁免
工程」 種類，或放寬現有種類的要求。
對現存並屬 「小型工程」 範圍的 「小型
僭建物」 ，例如符合指定尺寸的簷篷、
冷氣機支架、圍封露台等，規模較小，
而且與民生息息相關，因此建議由註冊
建築專業人士或註冊承建商進行一次性
或定期檢核後予以保留。至於晾衫架、
可伸縮遮篷等，日後不再屬於僭建，工
程亦毋須屋宇署審批，只須由註冊承辦
商定期檢核，即可保留。

政府曾就新界村屋已經建成的僭建

物，於2012年推出一次性的申報計劃，
申報期於當年12月已完結。已申報的僭
建物不會即時取締（構成即時危險除
外）。發展局稱，為回應村民和立法會
議員認為當年申報期過短的意見，建議
重啟該計劃，讓當年沒申報的業主作出
申報，但沿用計劃所有舊有安排，包括
只適用於2011年6月28日前已搭建的僭
建物，而申報僭建物須定期進行安全檢
查。

為加快樓宇檢驗和修葺，政府繼續
透過 「樓宇更新大行動2.0」 等提供財
政和技術支援。對 「三無大廈」 和無能
力籌組的業主，按需要進行代辦工程。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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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纜車月底統一票價 成人來回108元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山頂纜車

昨日宣布，本月30日起統一所有日期的票價，
成人票價單程為76元，來回108元；小童及長者
單程38元，來回54元。有網民認為，統一票價
等同普通日子變相加價。

山頂纜車現時以熱門及普通日子，分類不
同價格方案，普通日子成人單程票價62元，來
回88元；小童及長者單程31元，來回44元。熱
門日子的成人單程票價76元，來回108元，小童
及長者單程為38元，來回54元。

山頂纜車表示，是次調整旨在減少乘客對
動態定價結構的困惑，更容易計劃到訪行程，

同時讓公司有更多空間進行促銷策略。
山頂纜車有超過130年歷史，1888年5月落

成啟用，是香港最早的機動公共交通工具，路
軌全長1.4公里，往來中環花園道至山頂總站，
目前使用的是第六代纜車。

山頂纜車在2021年6月曾經暫停營運，耗資
7.99億元升級翻新，以及翻新中環和山頂纜車總
站，以配合載客量更大的新纜車。2022年8月重
新投入服務，票價較翻新前加價近七成，纜車
公司當日被問到可否確保未來五年不再加價，
公司發言人表示，仍要觀察經濟及旅遊業復甦
情況再決定。▲山頂纜車本月30日起調整票價。

政府擬修訂《建築物條例》主要建議
針對驗樓計劃

•不遵辦驗樓通知：發出6000元定額罰款。

•不遵辦驗窗通知：定額罰款由1500元增至3000
元。

•外牆或其伸出部分的強制驗樓通知：最高罰則提
高至20萬元，監禁維持1年。

•不遵辦驗窗通知：罰款增至10萬元，監禁期維持
3個月。

•妨礙樓宇檢驗或維修者：罰款提升至2.5萬元，
監禁期維持6個月。

•逾期沒遵辦驗樓及驗窗或法定命令，導致樓宇外
牆、伸出物或窗戶因損壞造成傷亡或財物損毀：
最高罰款30萬元，監禁1年。

針對僭建物
•不遵辦僭建物清拆令：罰款由20萬元及監禁1
年，提升至30萬元及監禁2年；如仍不遵辦或被
再次定罪：罰款提高至60萬元及監禁2年。

•修例生效後的若干指明時間後獲得的物業有嚴重
僭建物：違法，罰款200萬元及監禁2年。

•物業買賣的律師或地產代理，明知單位僭建，須
負上同樣責任。

•業主拒就僭建問題配合政府調查，屋宇署可要求
會面進行搜查和根據手令扣押文件等，並就拒絕
會面或提供工程監管文件等引入新罪行。

•晾衫架、可伸縮遮篷等 「小型僭建物」 ，不屬於
僭建，毋須屋宇署審批。

提升建築安全
•直接涉及嚴重傷亡事故的工程的人士，發展局建
議引入可公訴罪行，最高罰則由100萬元提升10
倍至1000萬元，監禁3年。

•優化註冊承建商的註冊和紀律處分制度，包括將
續期年期由3年延長至最多5年。上調紀律處分最
高罰則，由25萬元提升至40萬元，同時容許紀
律委員會處以多於一項的懲處，以提高阻嚇性。

資料來源：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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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嫌勾結外
國勢力案，昨日（13日）審訊踏入

第109日，黎智英在第17天的自辯當中，承認曾為特
朗普針對中國的制裁而歡呼。

辯方展示黎智英Twitter賬戶於2020年7月30日轉
載羅傑斯的一則帖文，內容為批評及抹黑香港政府取
消數名反對派人士的立法會選舉參選資格，並呼籲英
國前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藍韜文（Dominic Raab）
「是時候將林鄭月娥及中港官員列入馬格尼茨基人權
法案制裁名單。」 黎於庭上指該帖文是由李兆富轉載
的，他認同該帖文的內容，稱他當時並不知道有這個
轉載，但承認自己需為自己Twitter賬戶的言論負責。

辯方亦展示黎智英向李兆富發送的Twitter帖文草
稿，轉載有關時任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美國銀行戶口
被取消的新聞，指相信只是冰山一角，針對 「壓迫自由
者的壓倒性制裁」 將蔓延至各階層，稱時任美國總統特
朗普 「太棒了」 。黎智英承認讚賞特朗普的做法。

黎撰文提「科技封殺聯盟」打擊中國經濟
辯方在堂上有展示2020年8月7日黎智英與楊懷

康的WhatsApp通訊紀錄。該紀錄顯示黎向楊傳送一
篇由其撰寫，關於蓬佩奧演說的文章。文章提及蓬佩
奧推動所謂 「淨網行動」 ，針對TikTok、WeChat、
阿里巴巴及騰訊等中國科技巨企進行全面封殺，層面
包括科技轉移、產品及資訊交流等。

黎於文章中闡述 「淨網行動」 是先由美國禁止中
方科技企業在美國提供服務，並預期其他國家會跟隨
美國立場，再進一步實施其他科技封鎖措施，包括拒
對中國供應晶片及高端科技等，以遏制中國發展。

辯方問黎當時是否已有國家就封鎖中國組成正式
聯盟，黎稱並沒有正式聯盟，但英國、德國及部分歐
盟國家有進行相關工作。辯方再問黎在文中提及設立
「科技封殺聯盟」 的目的是否為了打擊中國經濟和扼
殺中國科技發展，黎表示同意。 大公報記者 馮京


